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2017年10月1日印发的《濉溪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濉政办秘〔2017〕151号）。按照规范性文件时效管理适用时限5年，该文件于2022年 12月30日失效。为规范完善我县公共租赁住房租住管理，按照县政府安排，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原《濉溪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内容，按照当前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工作实际进行了修订。
2、 主要修改内容说明
（1） 申请条件原“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和进城务工及外地来县城区工作的无住房人员”，修改为“新就业大学生和来县城区从业且收入稳定的无住房人员”。
（2） 租金管理，增加了租金核减标准内容，明确“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最低租金不低于1元每平方米每月；低收入家庭，政府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本地工作的市级以上劳模、全国英模、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烈属、孤儿、残疾人员最低租金不低于2元每平方米每月；中低收入家庭最低租金不低于3元每平方米每月”。 
（3） 租金收缴。增加了“租赁押金收缴。承租人入住前需缴纳租赁押金600元，最低收入家庭减半缴纳。合同到期且无拖欠租金、房屋损坏等违约行为，押金全额退还”。 
（4） 《濉溪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其他内容按原文件执行。
